教育部聲復審計部查核98年度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決算審核通知事項辦理情形表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聲復單位

	復　貴部99年6月7日台審部教字第0991001533號函
	第1次聲復
	

	貳、注意事項
	
	

	五、貴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暨所屬學校辦理「老舊校舍補強整建計畫」、「國家資通訊應用建設－建置中小學優質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計畫」、「就學安全網計畫」及「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經查核結果，於計畫申請面、執行面、考核面均有諸多缺失，影響計畫執行成效，請積極督促地方政府確實檢討，並轉知辦理老舊校舍重建之各學校參酌妥為改進，並加強相關管考機制，俾使政府資源發揮最大效益。
	
	

	(四)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部分，核有： 
	
	

	1.未依計畫核配員額足額進用，辦理過程欠積極。
	
	

	（2）澎湖縣政府辦理「加強各級學校學生輔導及閱讀推廣方案-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照顧」，補助金額2,472萬餘元，期程98年3月至10月，預計進用109人。執行結果，每月實際進用人數均未達預計僱用人數，未達計畫目標。
	
	澎湖縣政府

	（3）嘉義市政府辦理「加強各級學校學生輔導及閱讀推廣方案-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照顧」，其中大業國中原進用人員離職後迄未積極補足任用;南興、民生、玉山等3所國中及精忠、宣信等2所國小於98年11月至12月計畫延長期間未予進用人員，辦理過程欠積極。
	
	嘉義市政府

	5.核配名額未符推動方案之目標對象
台北縣政府教育局辦理「加強各級學校學生輔導及閱讀推廣方案-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照顧」，核配名額包含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1名，惟該校學生均為高職生，核與計畫目標「照顧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未合。
	
	臺北縣政府教育局

	6.未依專長及進用目的妥為規劃運用人力，或專長教師實際從事工作，與進用專長未合，有違計畫精神
（1）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照顧計畫」核定員額165人，其中弱勢照顧人數130人，惟該府未事先調查各校用人需求，統一以各國中小學校1校分配1人之方式辦理，致部分學校無短期人力需求，仍配予人力、所配人員未能符合學校需求、或配得人數不足彌補學校人力短缺需求，期能增補等，弱勢照顧人力之分配運用與學校人力需求未盡相符，影響計畫執行效益。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3）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照顧計畫，其中民族國中等18校進用弱勢照顧人員之工作日誌或成果報告工作照片，係辦理校園清潔工作、檔案與資料整理、文件影印等行政事務工作，顯與計畫所列協助辦理弱勢低成就學生補救教學及課後照顧為主之工作內容未盡相符。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8.未與進用人員訂定契約，或所訂契約之進用薪資誤植，或未代扣勞健保自付額及提撥勞工退休金，或未按出勤紀錄計薪，並妥為差勤管理
（1）嘉義市政府辦理「加強各級學校學生輔導及閱讀推廣方案」，經抽查98年9月份各校檢附之核銷資料，計有垂楊、北園、博愛、林森、僑平、 志航等6所國小及蘭潭、嘉義等2所國中未檢附進用人員簽到退資料，致未能就差勤內容與實際發放薪資天數核對。
	
	嘉義市政府

	（5）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照顧計畫」，其中高雄啟智學校進用人員1人，每月支付薪資時，未代扣其應負擔之勞(健)保自付額，且未與其簽訂契約以明權責，亦未提撥其勞工退休金，核與規定未符。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9.未依規定辦理查證或填報資料
（2）教育部補助台中市政府所屬國中小推動弱勢學生照顧計4,622萬餘元，每月以577萬餘元進用臨時人員206人辦理弱勢照顧、體能指導、永續校園計畫解說、資訊服務、反毒輔導教育等項目，惟未對受補助單位定期辦理查證，核與「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管考作業要點八、(二)2.「屬補助型計畫，主管部會及主辦機關需每月定期針對受補助之機關、團體進行查證…」未合。
	
	臺中市政府

	10.短期就業徵才訊息，僅於單位網站公告，未再公告於勞委會職訓局網站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加強各級學校學生輔導及閱讀推廣方案-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照顧」，98年1月間第2階段相關徵才訊息僅於該局網站公告，未登錄於勞委會職訓局『就業E網』網站，核與教育部97年12月15日台國(二)字第0970254773號函送「擴大辦理97年度短期促進就業措施」說明會會議紀錄參、四、用人程序方面(二)「請轉知各校加強運用勞委會職訓局『就業E網』登錄相關訊息，並結合勞委會就業輔導單位資源，提供失業勞工必要之就業資訊」規定未合。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2.已執行完畢計畫，未依規定於執行期滿後1個月內，向教育部辦理經費結報事宜
（1）桃園縣、台中縣、新竹市、雲林縣、新竹縣、台南縣、彰化縣、台南市等縣市政府「加強各級學校學生輔導及閱讀推廣方案-國民中小弱勢學生照顧」，業於98年底執行完竣，未於執行期滿後1個月內，向教育部辦理經費結報事宜。
	
	左列
各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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